
⼀、前⾔ 

1979 年聯合國通過《消除對婦女⼀切形式歧視公約》（CEDAW），要求各締

約國消除對婦女的歧視，保障男女在教育、就業、健康等各⽅⾯享有平等權利。

1995 年第四次世界婦女⼤會提出「性別主流化」，強調各國政府應在政策和法律

中納入性別視⾓，確保性別平等。 

為了提升性別平等，我國⾃ 2005 年起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，透過性別統計、

性別預算、性別影響評估等措施，確保政策考量性別差異。2012 年，《消除對婦

女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⾏法》⽣效，將 CEDAW 納入國內法，進⼀步保障婦女權

益，並逐步消除性別歧視。 

我國於 2011 年發布「性別平等政策綱領」，涵蓋七⼤領域，提出具體⾏動

措施。這些措施隨時代進步調整，特別關注弱勢群體（如原住⺠、新移⺠、⾝⼼

障礙者等）和數位性別暴⼒防治，並強調性別化創新。 

在就業與經濟⽅⾯，我國推動性別友善職場，促進女性勞動⼒參與，實現

性別平等的就業機會，並結合就業與福利政策，保障女性公平的經濟資源和社

會保障。這些政策逐步改善性別平等現狀，並與國際標準接軌。 

⾃ 94 年農村發展及⽔⼟保持署(以下簡稱農村⽔保署)開始⼟⽯流防災專員

招募以來，基層⺠眾的⾃主防災能⼒有效的提升 ，性別平等議題在公共領域推廣

多年，逐步擴展到災害管理中，女性在⼟⽯流防災專員的⾓⾊⽇益受到重視。 

  



⼆、性別問題現象說明 

⾃ 1995 年聯合國提出性別主流化概念以來，性別平等逐漸成為全球政策的

重要⽬標。然⽽，在臺灣防災領域中，女性參與仍存在顯著挑戰。 

⼟⽯流防災專員中女性的比例⾃ 94 年啟動計畫以來，維持在 10%-20%左

右(圖 1) 。截⾄ 113 年 ，全臺已累計培訓 3,633 名⼟⽯流防災專員 ，男性專員占

比⾼達 84.5%（3,069 ⼈），女性僅為 15.5%（618 ⼈）。雖然 113 年新招募的

女性專員比例增⾄ 26%(表 1) ，但性別比例的不均 ，顯⽰在防災領域中 ，女性的

參與仍⾯臨諸多難題。 

年齡分布進⼀步突顯了問題 ，50 歲以上的專員約占 76%(圖 2) ，⽽ 40 歲以

下的女性僅占 7.5%(表 2) 。顯⽰⼟⽯流防災專員的年齡層平均偏⾼，同時年輕女

性在參與防災⼯作中的比例極低。 

圖 1、94-113 年度防災專員男女⼈數比例 

 

 

 



表 1、113 年度⼟⽯流防災專員基礎培訓男女⼈數比例(⼈) 

場次 時間 男 女 總⼈數 女性占比 

第 1 場次 113/3/6-7 39 8 47 17% 

第 2 場次 113/3/13-14 36 20 56 36% 

第 3 場次 113/3/25-26 28 7 35 20% 

第 4 場次 113/3/28-29 28 8 36 22% 

第 5 場次 113/4/11-12 41 22 63 35% 

第 6 場次 113/4/18-19 65 17 82 21% 

第 7 場次 113/4/27-28 49 21 70 30% 

總計 286 103 389 26% 

 

 

圖 2、113 年度防災專員年齡分布比例 

 

表 2、113 年度⼟⽯流防災專員基礎培訓男女各年齡分布(⼈) 

18－29 歲 30－49 歲 50－54 歲 55－64 歲 65 歲以上 

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

3 1 54 28 32 17 94 33 103 24 

0.77% 0.26% 13.88% 7.20% 8.23% 4.37% 24.16% 8.48% 26.48% 6.17% 



三、交叉/交織性分析 

就上述數據探討其原因，性別問題不僅單純涉及男女比例，還交織著年齡、

背景、社會文化等多重因素。例如，偏鄉地區的女性因家庭及⼯作責任重，參與

公共事務的意願便⼤幅下降 ，且防災⼯作的⾼體⼒需求和⾼風險性質，也進⼀步

降低了女性的參與率。此外，文化刻板印象認為⾼強度及⾼風險的防災任務不適

合女性，導致女性在該領域的⾓⾊被邊緣化。 

同時，⼟⽯流防災專員的⾓⾊與其社會⾝份的交互影響也值得關注。例如，

女性專員在家庭中擔任照顧者⾓⾊ ，使女性專員於防災⼯作中常負責⽀援⼯作 ，

例如⼼理輔導及急救等⼯作，⽽這些⼯作常未被充分計算其貢獻價值。 

 

四、問題成因解釋 

1. 文化刻板印象： 傳統觀念將防災⼯作視為男性主導的領域，阻礙了女性參

與的可能性。 

2. 體⼒需求 ：防災⼯作包含夜間巡查、災害現場執勤等⾼體⼒及⾼風險任務，

對女性參與形成挑戰。 

3. 家庭責任 ：女性需在家庭與防災⼯作間取得平衡，這對有家庭責任的女性形

成壓⼒。 

4. 政策⽀持不全 ：雖然政策提供了⼀定程度的⽀持，但針對女性需求的彈性安

排仍可進⼀步安排，以降低參與⾨檻。 

 



五、因應對策的建議 

1. 提升女性參與 ：加強針對女性的宣導與招募，並提供專屬培訓，例如⼼理輔

導、應急管理技巧等。 

2. 靈活⼯作安排 ：設計彈性⼯作模式，例如縮短夜間執勤時間，提供家庭友善

的⼯作條件。 

3. 引入科技輔助 ：利⽤無⼈機和數位化⼯具，減輕防災⼯作對體⼒的需求，讓

女性能更專注於管理與協調⼯作。 

4. 強化性別教育：開展性別平等意識培訓，消除性別刻板印象。 

5. 建立⽀持機制 ：設立專責單位提供⼼理諮詢、法律援助，並促進女性專員的

互助與經驗分享。 

 

六、因應對策的執⾏及分⼯機制 

1. 政府⾓⾊：應制定防災專員性別平等政策，建立指標並定期監督。 

2. 專員分⼯ ：根據性別特性進⾏⼯作分配，如將體⼒需求⾼的任務交由男性專

員，女性則負責⼼理輔導與數據分析等後勤⼯作。 

3. 社區參與 ：動員社區成員分擔女性專員壓⼒，建立性別友善的社區防災組織。 

4. 外部資源整合 ：與學術機構 、非營利組織和在地企業合作，提升防災⼯作中

性別平等的實踐能⼒。 

5. 監督與評估 ：建立獨立監督機制，評估政策執⾏效果，並根據結果進⾏調整。 

 



七、結論 

女性在⼟⽯流防災⼯作中的參與雖有逐步提升，但性別不均現象依然顯著。

透過政策創新、科技輔助及教育推廣，可進⼀步促進性別平等。同時，優化⼯作

環境和強化⽀持機制，有助於增加女性在該領域的參與度，最終建立更具韌性的

社區防災體系。 

參考資料 

⾏政院性別平等處（2020），性別分析參考⼿冊。https://gec.ey.gov.tw/ 

農村發展及⽔⼟保持署，113 年⼟⽯流防災專員培訓計畫。 

javascript:void(0);

